
 
             

 烟教资助发〔2019〕20号 

  

印发《山东省教育厅等 7 部门关于印发 
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的通知》的

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区市资助中心、各市属学校： 

为不断健全学生资助制度，进一步提高学生资助精准度，省

教育厅等 7部门出台了《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各级各类学校要依据本办法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出台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实施细

则的正式文件，并于 10月 31日前报同级教育局资助中心备案。

本办法自 2019年 8月 12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年 8月 11日。

此前关于困难学生认定指导意见的相关文件同时废止。 

 

市资助中心 

2019年 9月 25日 

 

 

 

烟 台 市 教 育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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